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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000921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ST 科龙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1-061 

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停牌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收到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（「佛

山中院」）（2010）佛中法民二重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，佛山中院对原告本公司全资

子公司海信容声（广东）冰箱有限公司起诉被告西安科龙制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

纷案件进行了重审一审判决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规定，本公司

需就相关诉讼进展发布临时公告。但由于2011年12月26日至2011年12月27日为香港

公众假期，为保持两地信息披露的一致性，经本公司申请，本公司A股股票（股票

代码：000921，股票简称：ST科龙）于2011年12月27日至2011年12月28日停牌两天，

待本公司最晚于2011年12月29日公告相关信息后恢复A股股票交易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1年12月26日 


